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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阳府告〔2022〕51号

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关于惠州市
惠阳区 2022年度第八批次
城镇建设用地征地公告

经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惠州市惠阳区 2022 年度第八批次城

镇建设用地的批复》批准，同意将惠阳区三和街道铁门扇村 0.0475

公顷集体土地征收为国有土地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现就

相关事宜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地批准机关：广东省人民政府。

二、批准文号：粤府土审（10）〔2022〕135号。

三、批准时间：2022 年 11月 21 日。

四、批准用途：工矿仓储用地。

五、被征收土地的位置范围、权属和面积

被征收地块位于惠阳区三和街道，属三和街道铁门扇村山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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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四经济合作社所有的集体土地，面积为 0.0475 公顷，四至范围

详见《被征地四至红线图》。

六、征地补偿费用支付对象、支付方式和时间

1.补偿安置费用支付给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。青苗补偿

费、附着物补偿费支付给所有权人。

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，不停止土地征收的实施。

特此公告。

（联系人：胡国军；电话：0752-3501668

2.支付方式为转账。社保费用缴入财政社保专户。

3.补偿款兑付时间为土地征收公告期满之日起三个月内。

七、公告期限及其他事项

2022 年 12 月 9 日至 2023 年 1 月 9 日，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

组织及相关权利人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60日内就粤府土审

（10）〔2022〕135号征地批复向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）

附件：1.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惠州市惠阳区 2022 年度第八批

次城镇建设用地的批复

2.惠州市惠阳区 2022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征地

补偿安置方案

3.被征地四至红线图

惠州市惠阳区人民政府

2022 年 12月 9 日







惠阳自然资〔2022〕546号

惠州市惠阳区 2022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
建设用地征地补偿安置方案

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，经惠阳区人民政府研究，拟征收惠

州市惠阳区三和街道铁门扇村山三、山四经济合作社集体所有

的 0.0475 公顷土地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惠

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

（惠府公〔2021〕4 号）和《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》

（惠府〔2021〕27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土地现状调查结果，

特制订本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如下：

一、征收土地的位置、范围、权属、面积和现状

拟征收土地位于惠阳区三和街道办，属惠阳区三和街道铁

门扇村山三、山四经济合作社所有的集体土地，面积为 0.0475

公顷，其中：园地 0.0475 公顷。四至范围详见附件《被征地四

至红线图》。

二、征收目的

本次拟征收土地用于康平科技（苏州）股份有限公司项目

建设。



三、土地补偿及安置补助费

拟征收土地属于区片一类：

征收园地 0.0475 公顷，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标准为 126

万元/公顷，需补偿费 5.985 万元。

以上土地补偿费共 5.985 万元，自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 3

个月内一次性直接支付给被征地权属单位。

四、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

被征地上有龙眼、阴城等地上附着物，按《惠州市集体土

地征收与补偿办法》（惠府〔2021〕27 号）确定的补偿标准进

行补偿，需补偿费共 12.75万元（补偿以实际发生为准）。地上

附着物补偿费自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一次性支付给权

属人。

五、征地留用地补偿方式

征地留用地根据被征地村集体意愿，选择实地留用的方式

解决，按实际征地总面积的 10%计算，面积为 0.0048 公顷。由

三和街道办与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共同协商确定留用地，

选址位于统征批文粤地政[1998]733 号范围内，待用地批复后报

区人民政府批准落实。

六、被征地农民按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有关规定

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。

综上所述，惠州市惠阳区 2022 年度第八批次城镇建设用地



征地补偿总费用 18.735 万元，其中：征地补偿费用 5.985 万元

（含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）、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

费用 12.75 万元。征地总费用自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 3 个月内一

次性直接支付给被征地权属单位和相关权利人。

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

2022 年 9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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